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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      告  連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鍾明達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原告與被告黃仰仰等間請求代位分割共有物等事件，本院裁

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文
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出:將原告所欲請求分割遺產之

全部繼承人列為被告，並提出全體被告姓名、住居所、繼承系統

表、繼承人應繼分、全部遺產（即將被繼承人黃英之全部遺產列

為本件代位分割遺產之標的）之起訴狀，暨按被告人數提出繕

本、被繼承人黃英(身分證字號:Z000000000號)除戶戶籍謄本及

黃英之全體繼承人最新戶籍謄本(記事欄請勿省略)，逾期不補

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

裁定駁回之，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

正；按原告之訴，當事人不適格者，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，

逕以判決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

命補正；簡易訴訟程序，除本章別有規定外，仍適用第一章

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、第2

49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、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按遺產之分割，乃以消滅遺產公同共有關係為目的，須共同

繼承人全體始得為之。故請求分割遺產之訴，原告須以其他

共同繼承人全體為被告而起訴，其當事人之適格，始無欠

缺。又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，係以整個遺產為一

體為分割，並非以遺產中個別之財產分割為對象，亦即遺產

分割之目的在廢止遺產全部之公同共有關係，而非旨在消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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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財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其分割方法應對全部遺產整體為

之。是原告起訴主張撤銷應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整體為

之。又依民事訴訟法第116 條第1 項第1 款前段及第119 條

第1 項規定，當事人書狀應記載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，

且該書狀及其附屬文件，除提出於法院者外，應按應受送達

之他造人數，提出繕本或影本。本件有以下問題待原告補

正，：

　㈠本件被告人數眾多，原告起訴未附任何繕本，於法不符。

　㈡經查原告所欲訴請分割之不動產，均為多人公同共有，經本

院調閱登記資料，發現均為黃英(身分證字號:Z000000000

號)之遺產，迄今未辦理遺產分割，且本件黃英尚有起訴狀

所列土地以外之遺產，未經原告列為分割標的，且繼承人即

公同共有人亦顯然不只原告原先所列，本院已調閱相關資

料，原告到院閱卷即可知悉（究竟有哪些人應追加為被告、

哪些遺產應追加列為分割標的，請原告自行閱卷查明），並

補正資料（如主文所示），逾期不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陳紹瑜 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凃寰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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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13年度店補字第263號 
原      告  連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鍾明達  




上列原告與被告黃仰仰等間請求代位分割共有物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文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出:將原告所欲請求分割遺產之全部繼承人列為被告，並提出全體被告姓名、住居所、繼承系統表、繼承人應繼分、全部遺產（即將被繼承人黃英之全部遺產列為本件代位分割遺產之標的）之起訴狀，暨按被告人數提出繕本、被繼承人黃英(身分證字號:Z000000000號)除戶戶籍謄本及黃英之全體繼承人最新戶籍謄本(記事欄請勿省略)，逾期不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；按原告之訴，當事人不適格者，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，逕以判決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；簡易訴訟程序，除本章別有規定外，仍適用第一章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、第249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、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按遺產之分割，乃以消滅遺產公同共有關係為目的，須共同繼承人全體始得為之。故請求分割遺產之訴，原告須以其他共同繼承人全體為被告而起訴，其當事人之適格，始無欠缺。又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，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為分割，並非以遺產中個別之財產分割為對象，亦即遺產分割之目的在廢止遺產全部之公同共有關係，而非旨在消滅個別財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其分割方法應對全部遺產整體為之。是原告起訴主張撤銷應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整體為之。又依民事訴訟法第116 條第1 項第1 款前段及第119 條第1 項規定，當事人書狀應記載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，且該書狀及其附屬文件，除提出於法院者外，應按應受送達之他造人數，提出繕本或影本。本件有以下問題待原告補正，：
　㈠本件被告人數眾多，原告起訴未附任何繕本，於法不符。
　㈡經查原告所欲訴請分割之不動產，均為多人公同共有，經本院調閱登記資料，發現均為黃英(身分證字號:Z000000000號)之遺產，迄今未辦理遺產分割，且本件黃英尚有起訴狀所列土地以外之遺產，未經原告列為分割標的，且繼承人即公同共有人亦顯然不只原告原先所列，本院已調閱相關資料，原告到院閱卷即可知悉（究竟有哪些人應追加為被告、哪些遺產應追加列為分割標的，請原告自行閱卷查明），並補正資料（如主文所示），逾期不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陳紹瑜 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凃寰宇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度店補字第263號 
原      告  連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鍾明達  


上列原告與被告黃仰仰等間請求代位分割共有物等事件，本院裁
定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出:將原告所欲請求分割遺產之
全部繼承人列為被告，並提出全體被告姓名、住居所、繼承系統
表、繼承人應繼分、全部遺產（即將被繼承人黃英之全部遺產列
為本件代位分割遺產之標的）之起訴狀，暨按被告人數提出繕本
、被繼承人黃英(身分證字號:Z000000000號)除戶戶籍謄本及黃
英之全體繼承人最新戶籍謄本(記事欄請勿省略)，逾期不補正，
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
    裁定駁回之，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
    正；按原告之訴，當事人不適格者，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，
    逕以判決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
    命補正；簡易訴訟程序，除本章別有規定外，仍適用第一章
    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、第2
    49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、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按遺產之分割，乃以消滅遺產公同共有關係為目的，須共同
    繼承人全體始得為之。故請求分割遺產之訴，原告須以其他
    共同繼承人全體為被告而起訴，其當事人之適格，始無欠缺
    。又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，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
    為分割，並非以遺產中個別之財產分割為對象，亦即遺產分
    割之目的在廢止遺產全部之公同共有關係，而非旨在消滅個
    別財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其分割方法應對全部遺產整體為之
    。是原告起訴主張撤銷應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整體為之
    。又依民事訴訟法第116 條第1 項第1 款前段及第119 條第
    1 項規定，當事人書狀應記載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，且
    該書狀及其附屬文件，除提出於法院者外，應按應受送達之
    他造人數，提出繕本或影本。本件有以下問題待原告補正，
    ：
　㈠本件被告人數眾多，原告起訴未附任何繕本，於法不符。
　㈡經查原告所欲訴請分割之不動產，均為多人公同共有，經本
    院調閱登記資料，發現均為黃英(身分證字號:Z000000000號
    )之遺產，迄今未辦理遺產分割，且本件黃英尚有起訴狀所
    列土地以外之遺產，未經原告列為分割標的，且繼承人即公
    同共有人亦顯然不只原告原先所列，本院已調閱相關資料，
    原告到院閱卷即可知悉（究竟有哪些人應追加為被告、哪些
    遺產應追加列為分割標的，請原告自行閱卷查明），並補正
    資料（如主文所示），逾期不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陳紹瑜 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凃寰宇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度店補字第263號 
原      告  連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鍾明達  


上列原告與被告黃仰仰等間請求代位分割共有物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出:將原告所欲請求分割遺產之全部繼承人列為被告，並提出全體被告姓名、住居所、繼承系統表、繼承人應繼分、全部遺產（即將被繼承人黃英之全部遺產列為本件代位分割遺產之標的）之起訴狀，暨按被告人數提出繕本、被繼承人黃英(身分證字號:Z000000000號)除戶戶籍謄本及黃英之全體繼承人最新戶籍謄本(記事欄請勿省略)，逾期不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；按原告之訴，當事人不適格者，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，逕以判決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；簡易訴訟程序，除本章別有規定外，仍適用第一章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、第249條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、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按遺產之分割，乃以消滅遺產公同共有關係為目的，須共同繼承人全體始得為之。故請求分割遺產之訴，原告須以其他共同繼承人全體為被告而起訴，其當事人之適格，始無欠缺。又按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，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為分割，並非以遺產中個別之財產分割為對象，亦即遺產分割之目的在廢止遺產全部之公同共有關係，而非旨在消滅個別財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其分割方法應對全部遺產整體為之。是原告起訴主張撤銷應對被繼承人所遺全部遺產整體為之。又依民事訴訟法第116 條第1 項第1 款前段及第119 條第1 項規定，當事人書狀應記載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，且該書狀及其附屬文件，除提出於法院者外，應按應受送達之他造人數，提出繕本或影本。本件有以下問題待原告補正，：
　㈠本件被告人數眾多，原告起訴未附任何繕本，於法不符。
　㈡經查原告所欲訴請分割之不動產，均為多人公同共有，經本院調閱登記資料，發現均為黃英(身分證字號:Z000000000號)之遺產，迄今未辦理遺產分割，且本件黃英尚有起訴狀所列土地以外之遺產，未經原告列為分割標的，且繼承人即公同共有人亦顯然不只原告原先所列，本院已調閱相關資料，原告到院閱卷即可知悉（究竟有哪些人應追加為被告、哪些遺產應追加列為分割標的，請原告自行閱卷查明），並補正資料（如主文所示），逾期不補正，即駁回原告之訴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陳紹瑜 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凃寰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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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